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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 

绵府办发〔2007〕43号 

 
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绵阳市企业采用国际标准 

奖励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科学城办事处，市级有关部

门： 

《绵阳市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奖励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八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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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奖励办法 
 

第一章  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了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，提高产品质量、技术

水平和经济效益，增强市场竞争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

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和《四川省标准化监督管

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结合绵阳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采用国际标准，是指企业直接采用

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，或者执行由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

转化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具体包括： 

（一）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； 

（二）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； 

（三）修改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绵阳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自主经营企

业。 

第四条 采用国际标准所需一次性奖励费用，由市财政列支。 

 

第二章    奖励条件、标准 

 

第五条 采用国际标准的产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已转化的国家、行业标准组织生

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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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执行了相关的强制性标准和基础标准； 

（三）具有与采用国际标准产品相配套的相关标准和技术文

件（包括设计、工艺、工装、试验方法等）并付诸实施； 

（四）具有与采用国际标准相适应的产品生产设备和检验测

试手段； 

（五）通过 ISO9000标准认证，建立健全企业标准化管理体

系； 

（六）产品质量符合执行标准并具备稳定批量生产能力； 

（七）连续三年监督抽查产品质量无不合格记录。 

第六条 企业符合第五条规定且具备以下条件时，可获得政

府奖励： 

（一）直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、检验和

销售的企业，且在绵阳境内年纳税额达 100万元以上（含 100万）

的奖励 20万元人民币； 

（二）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生产企业，且在

绵阳境内年纳税额达 50万元以上的奖励 10万元人民币； 

（三）修改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生产企业，且在

绵阳境内年纳税额达 30万元以上的奖励 5万人民币。 

（四）上述奖项按照《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管理办法实施

细则》的规定，五年内不得重复计奖。 

 

第三章    受理、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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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每年上半年受理企业奖励申

请。 

第八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应向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

列材料： 

（一）《绵阳市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奖励项目申报表》 

（二）采用国际标准自查报告； 

（三）采用国际标准产品采标认可证书； 

（四）企业直接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的，

应当提供国际标准原文文本及中文译本，并有市以上标准化专业

机构出具的标准水平评价证明材料； 

（五）法定检验机构本年度内出具的产品监督检验报告； 

（六）产品近期连续三次以上的型式检验报告。 

第九条 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级有关部门组成项目

审查组，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，并提出审查意见。 

第十条 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将公示后的项目审查意见报

市政府审核批准后，由市财政兑现奖励资金。 

 

第四章    组织管理 

 

第十一条 对采标程度的认定，由市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

组成专家组进行评审并出据确认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对采标产品在绵阳境内年纳税额指标以企业税收

征收机关提供的数据为基础，经市财政局核实后作为计奖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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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采标获奖企业所得资金主要用于企业标准化建

设、采标工作和建立、完善企业标准体系，适当奖劢企业标准化

建设的有功人员。 

 

第五章    附  则 

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，市质

监局组织实施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绵阳市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奖励项目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质量  通知 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 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7年 8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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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: 

绵阳市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奖励项目申请表 

申请单位  地  址  

邮政编码 
 联系人 

电  话 

 

申请时间  Email  

申请材料 

清   单 

 

申请事项 

 

所在地标准

化行政主管 

 部门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市标准化行

政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
